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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贸仲的法律热点问题 
 

2012 年版《贸仲规则》简评 

2012 年版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称为“贸

仲新规”）将于今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新规则在当事人意思自治，权

责划分、程序设计等方面对现行规则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例如，提高

简易程序争议金额，增加合并仲裁的规定，增加了仲裁程序中止的规

定以及完善调解程序等。 

然而引起我们关注的是，贸仲新规中的受案范围中增加了非契约性的

争议案件，这是一个被低调处理的真正亮点。此外对于三人仲裁庭中

首席仲裁员的产生程序也有小幅变化，虽然远未达到预期，但毕竟在

正确方向上又迈出了一小步。以下就这两点新变化简评如下： 

一、 低调的大变化 

新规则中第三条“受案范围”部分增加一项：“仲裁委员会根据当事

人的约定受理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经济贸易等争议案件。”  

上述修改意味着仿冒商标、侵犯专利权、侵犯著作权、反不正当竞争、

产品责任、环境污染等与经济贸易有关的侵权案件被纳入了贸仲的受

案范围，这将彻底改变仲裁机构不处理侵权案件的现状和观念，因而

对于中国仲裁制度的发展来说，绝对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但

在贸仲对新规则的说明及相关媒体宣传中，这一新变化却被低调处

理，基本上未予置评。 

非契约性争议纳入仲裁审理范围在法律层面上是有依据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为“仲裁法”）第二条规定，平等主体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纠纷可以仲

裁。第三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扶

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依据上

述法律规定，非契约性的经济贸易争议并不属于不能仲裁的案件范

围。 

中国在 1986 年 12 月决定加入《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结

合该公约中的规定及中国声明的保留内容，就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

关系所做出的外国仲裁裁决，属于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的范围。就非

契约性商事关系做出的外国仲裁裁决可以承认，本国仲裁机构却不能

受理非契约性的商事案件，这本身也是非常荒唐的现象。 

将非契约性经济贸易争议纳入仲裁受案范围在法律上虽然无障碍，但

在贸仲与司法系统之间长期存在争论。贸仲对此项意义巨大的变化异

常的低调处理，也反映出这种争论并不会随着贸仲新规的推出而终

结。 

尽管非契约性经济贸易争议已经被纳入了受案范围，但现实中此类案

件通常不会存在事先的仲裁协议，争议发生后涉案当事人能够达成仲

裁协议的可能性也很低，这将严重限制贸仲受理非契约性经济贸易争

议案件的数量。只有贸仲能够证明仲裁方式在效率、公平和权威性方

面明显优于法院审理方式，而使涉案当事人都愿意选择仲裁方式解决

争议，这种局面才有可能全面扭转。 

针对贸仲新规的这一变化，我们在业务操作中也可以尝试新的思路，

例如对于仲裁处理需求较高的业务中（如涉外业务），向客户建议与

合作方就可能出现的侵权争议签订仲裁协议；在处理侵权案件中尝试

与对方协商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议，并达成仲裁协议。 

二、 正确方向上的小步走 

贸仲新规在三人仲裁庭组成程序方面，对首席仲裁员推举和指定的规

定做了小幅度的修改，主要体现在： 

1、 对于双方按推荐名单制产生首席仲裁员人选的规定中，将推荐

1-3 名人选修改为 1-5 名人选； 

2、 在双方推荐人选中没有相同人选情况下，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首席仲裁员的范围取消了原有的“推荐名单之外”的限制。 

2005 版贸仲规则规定，当推荐名单中没有相同人选时，仲裁委员会只

能在推荐名单外指定首席仲裁员，这恰恰使得当事人推荐选用的仲裁

员完全丧失了成为首席仲裁员的可能性，从而会导致了当事人不愿意

选择推荐名单制的方式。贸仲新规的修改，将会提高当事人选用推荐

名单制确定首席仲裁员的意愿。同时，提高推荐人员的数量将会增加

出现相同人选的机率。这两处修改将会提高由当事人自行选择首席仲

裁员的机率，进而减少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的情形。 

三人组成的仲裁庭是贸仲最常见的仲裁庭形式，在这种仲裁庭形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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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仲裁员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首席仲裁员是仲裁审理的主持者和

仲裁裁决的撰写者，最关键的作用是在仲裁庭内部对案件处理出现分

歧时，首席仲裁员的意见基本上主导了裁决的走向。而贸仲存在着大

量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的情形，事实上将使仲裁委员会

主任可以通过对首席仲裁员的选择而影响了案件的处理结果。这是仲

裁法和贸仲规则在制度设计上的一大缺陷，即将贸仲的公平性寄予仲

裁委员会主任的个人品德和操守，而非依靠制度来维系。 

因而从制度设计上尽可能减少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的

情形，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此次修改体现了这一方向，但步幅太小，

远不足以修正和弥补这一制度缺陷。 

首席仲裁员的产生方式完全可以借鉴某些外国仲裁机构的做法，如由

双方当事人指定的两名仲裁员来共同推举首席仲裁员，这种方式的可

行性远远高于当事人共同推举制和推荐名单制，才有可能真正减少由

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的情形。希望贸仲在今后的规则修改

中予以考虑。 

贸仲新规的这一变化，也需要我们在业务操作中予以关注，可以根据

具体的案件情况考虑采用以推荐名单制的方式选择首席仲裁员的方

式。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充分使用贸仲新规中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

（未修改原规则内容）：“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但对

本规则有关内容进行变更或约定适用其他仲裁规则的，从其约定，但

其约定无法实施或与仲裁程序适用法强制性规定相抵触者除外。当事

人约定适用其他仲裁规则的，由仲裁委员会履行相应的管理职责。” 

根据这一条款，在起草合同仲裁条款时，我们可以对仲裁庭的组成方

式做出特别的约定，例如采用由双方推荐的仲裁员共同推举首席仲裁

员的方式，进而主动减少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的情形。

为此我们有必要对目前通用的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的文本进行重新

审视。 

以上是我们对新版《仲裁规则》中一些变化的简要评述。总体来说，

贸仲新规的目的是为使用者解决纠纷提供公正高效的争议解决服务。

至于在具体操作中的适用性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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